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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579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

114年度聲再字第 131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行政訴

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l02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

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

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

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

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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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． l15年 3

3   月   12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13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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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80號

聲 請 人 歐陽榕  (已歿 )
訴訟代理人 工俞堯律師
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。

二 、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 (下稱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)有脫漏 ,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

l、 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項 :「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

相關規定 ,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

者 ,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⋯⋯」所指 「相關規定」,未指明包

含 「執行死刑規則」,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,應予補充。

前開瑕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114年 4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

刑規則 ,未增訂 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

缺之受死刑之諭知者 ,不得執行死刑」規定 。法務告r於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作成後 ,亦未踐行 「有關機關」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

完成修法前不得執行死刑之義務 ;2、 前開主文第 9項內容 ,有 關

受刑能力之諭知 ,程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,亦未賦子個案充足憲法

保障 ,顯有裁判脫漏之不足 ;3、 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,使聲

請人生命權可能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爰一併聲請暫時處分

等語 。

二、按憲法訴訟法第 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,再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,訴訟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者 ,法院

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。聲請人無當事人能力 ,審查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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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1款規定亦

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提出本件聲請後於 l15年 1月 25日 非因幸丸行死刑而死

亡。是關於聲請人之聲請 ,即 因聲請人已死亡 ,已無當事人能力 ,

且無從補正 ,而於法不合 ,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頂第 1款

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,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,

應併予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12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13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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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589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

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535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(下稱系爭規

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102條 、第 104條 、第 176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

爭規定二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

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

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頂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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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1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

月

廖純瑜

16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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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90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證據保全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

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王里。

理 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19號裁定 (下稱系

爭確定終局裁定 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266條

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

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

稱系爭規定二 ),牴角蜀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

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

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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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3   月   1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

月

廖純瑜

16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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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59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72號裁定 (下稱系

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 第 49條

之 3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

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

定二 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

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頂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

一

立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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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3   月   1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廖純瑜

16    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9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21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266

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

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

合稱系爭規定二 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

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

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角蜀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坦由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l



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1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

月

廖純瑜

16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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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93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122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49條

之 3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

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

定二 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

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 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l



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1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

月

廖純瑜

16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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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94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假處分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

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142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

第 49條之 3、 第 298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

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

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

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

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

才︳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1



中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日月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3   月   1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

月

廖純瑜

16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9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.114年度抗字第 149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(下稱系

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

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

二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

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、訴訟權、工作權、

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 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l



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1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

月

廖純瑜

16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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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596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537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、第 298條

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l02條 、

第 1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

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

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

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l



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1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

月

廖純瑜

16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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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9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33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266

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

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

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正當法

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

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角蜀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洪裁

l



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1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

月

廖純瑜

16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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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598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假處分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

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51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、 第 266

條 、第 298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

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

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

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

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所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

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

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及

規定究有何牴角蜀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聲

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l



中

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

3   月   13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

月

廖純瑜

16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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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99號

聲 請 人  謝清彥
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訴訟救助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事件 ,認高雄高等行政法

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救字第 51號 、l14年度救字第 81號 、

114年度抗字第 3號及 114年度抗再字第 1號裁定 (下合稱系爭

裁定),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字第 509、 624、 658、 672、 687、

689、 727號裁定 、113年度抗字第 237號裁定 、114年度抗字第

15號 、114年度聲字第 91號裁定 ,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

訟庭 l13年度救字第 56、 58、 63、 76號裁定 、l13年度監簡抗字

第 8號裁定 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l13年度國小抗字第 6號民事裁

定 (下合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一)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l14年度

簡抗字第 76號民事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二),均未考量

聲請人業經綠島監獄之 「受別人個別處遇計畫」證明為精障患者

及泛性戀者 ,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 ,

應受律師及法律扶助保障 ,遽駁回聲請人訴訟救助之聲請 ,已不

當剝削經濟弱勢人民受憲法第 15條及第 16條所保障之生存權與

訴訟權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 6個月之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逾越法定期限 ,或聲請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

1

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、

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本件聲請關於系爭裁定部分 ,系 爭裁定係命聲請人補正書狀之裁

定 ,．l生質為中間裁定 ,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不利

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。

(二 )關於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一部分 ,該裁定於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前

均已送達聲請人 ,比有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,聲請人迄 115年 1月

5日 始向憲法法庭提出本件聲請 ,已逾越憲法訴訟法第 59條所定

之 6個月不變期間 。

(三 )關於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二部分 ,此裁定就聲請人於該案所持之上

開主張 ,已說明其所提證據均不足釋明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等語

甚詳 。本件聲請意旨 ,猶幸丸上開同一陳詞 ,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

定二違憲 ,核係對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而為爭執 ,難謂已具體敘

明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二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

四 、是本件聲請 ,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

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13 日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廖純瑜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16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603號

聲 請 人一 蔡基文

聲 請 人二 蔡美蘭
共   同

訴訟代理人  簡凱倫律師
上列聲請人因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本

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意旨略以 :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抗字第 315號民事裁定 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維持原審駁回本件薪資請求部分之擴張上

訴 。．l任依民事訴訟法第 460條第 2項規定 ,縱被上訴人曾撤回上

訴或捨棄上訴權 ,均無礙其再為附帶上訴 。實務上亦基於訴訟平

等之考量 ,而擴張附帶上訴範圍。且本於上訴不可分原則
,一部

分上訴即視為全部未確定 ,如認全部上訴後僅於一部守月
ㄊ丈回上訴或

捨棄上訴權 ,即不得再擴張上訴聲明 ,無疑將獨厚於被上訴人 ,

比程序保障落差 ,無正當理由可言 ,難謂合於憲法平等原則與訴

訟權保障內涵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 ,其情形不

可以補正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法第 59條及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 ,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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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

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田各基本

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

之情形時 (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

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

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

值 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

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核其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 ,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

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,究有何誤認或

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

牴觸憲法之情形 。是本件聲請與憲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 ,本

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13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孫國慧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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